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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使用本校校園時，應於使用前七日填具場地使用申請書，向本校總務處提出申請，經校長核定並繳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。但運動場以提供一般民眾個別從事休閒運動者，毋需事先申請。
二、申請長期定期使用校園之期間，以三個月為限，期滿後如有意繼續使用，應於期滿前七日重新提出申請。如申請長期定期使用者眾多，致場地時段不足使用時，由本校協調解決或抽籤決定之。長期定期使用者，每週使用場地不得超過二次，每次以二小時為原則。
三、校園場地使用期間，使用者應負責維持場地內外秩序，並維護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。用畢或終止使用，後應即回復原狀，逾期未回復原狀或有損害時，學校得逕行清潔或修復，所需費用由保證金中扣除，如有不足，應予追償。
四、場地收費基準如下：
(一)保證金：5000元
(二)租金：(i)活動中心三樓運動場每2小時1900元
          (ii)操場每2小時550元
(iii)長期使用之團體單位，其場地使用費得依實際狀況酌收七折以上之費用。
